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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 

部 隊 運 動 的 意 義 為 創 造 有

利態勢，接近或遠離敵人；發揮

武 器 效 能 ， 殲 滅 敵 人 及 擴 張 戰

果 之 必 要 行 動 。 作 戰 行 動 之 大

部 時 間 為 部 隊 運 動 ， 亙 作 戰 全

期均隨時實施 1。然運動中之部

隊 安 全 防 護 最 感 脆 弱 ， 尤 其 在

無 防 空 火 力 掩 護 狀 況 下 ， 運 動

路線缺乏可供隱、掩蔽之處，對

部隊形成相當之危害。  

以 部 隊 之 現 況 ， 若 能 快 速

有 效 選 擇 一 部 隊 行 軍 時 隔 、 距

離 最 佳 化 之 行 動 方 案 ， 將 會 提

國軍部隊行軍計算系統設計之研究  

提要  

一、為適應部隊行軍計畫作業需求，將部隊運動規則公式化，

以 Microsof t  Off ice Excel 及 Microsof t  Visual  Basic  6.0 設

計之行軍計算系統，自動調製行軍計畫表及行軍圖解，該

系統具有縮短指參人員作業時間，提供指參判斷數據參考，

獲得極精確之數據及系統操作容易等優點。  

二、獲 得 之 行 軍 計 畫 表 與 行 軍 圖 解，明 顯 改 善 傳 統 以 人 工 計

算 、 繪 製 之 行 軍 計 畫 圖 、 表 解 ， 減 少 因 人 工 計 算 錯 誤 及

誤 差 的 累 積 ， 而 影 響 行 軍 任 務 之 遂 行 。  

三、同時因計算系統作業時間短，可反覆模擬，經分析、比較，

較易獲得有利之行動方案與行軍管制措施。而目前歷史文

獻尚未有將部隊行軍管制設計以電腦模擬，以求得量化的

數據，所以現行部隊大都以部隊經驗來擬定行動方案及下

達決心。  

 

關鍵字：行軍、時長、長徑、行軍隊形、行軍計畫表、

行軍圖解  

馮 聖之  

1  陸 軍 司 令 部 印 頒 ，《 裝 甲 (機 步 )旅 作 戰 教 則 》 (桃 園 ： 司 令 部 ， 民 11 2 年 11 月 3 0

日 )， 頁 2 - 4 - 1 3 9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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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部 隊 於 戰 場 上 行 軍 機 動 力 ，

有 利 於 任 務 達 成 及 爾 後 之 作

戰，故本研究動機如下：  

一、提供行軍數據便利性  

就漢光演習、長字號操演、

基 地 機 動 移 防 等 各 類 訓 練 ， 基

層 部 隊 針 對 行 軍 機 動 往 往 鮮 少

討 論 行 軍 計 算 ， 雖 然 本 軍 準 則

固 有 行 軍 計 畫 表 及 圖 解 可 供 單

位 參 考 運 用 ， 然 參 謀 素 質 及 工

具 不 足 ， 造 成 幹 部 疏 忽 其 重 要

性 ， 基 層 單 位 就 不 再 研 究 及 運

用 ， 這 樣 基 礎 功 卻 被 遺 忘 覺 得

十 分 可 惜 ， 作 者 想 解 決 這 問 題

並 喚 醒 大 家 重 視 ， 盼 可 拋 磚 引

玉為動機之一。  

二、解決圖表製作繁瑣複雜  

鑑 於 多 數 同 仁 於 部 隊 擔

任 參 三 職 務 中，因 演 習 接 獲 行

軍 任 務，調 製 行 軍 計 畫 圖、表

時，倍 感 因 計 算 繁 瑣，且 容 易

造 成 數 據 計 算 之 誤 差 及 錯 誤，

如 此 往 復 修 正，不 僅 費 時，更

可 能 頒 佈 下 級 部 隊 錯 誤 訊 息，

造 成 部 隊 混 亂，影 響 行 軍 任 務

之 達 成 。  

 

行軍方式與準備  

部隊行軍區分乘車、徒步與

徒車交替行軍等方式 2，以下就

部 隊 晝 間 或 夜 間 行 軍 、 跨 越 始

曉 或 終 昏 之 行 軍 、 實 施 大 休 息

之 行 軍 及 徒 車 併 用 梯 次 之 行 軍

分別敍述其原理原則。  

一、晝間、夜間行軍  

(一 )晝間行軍：晝間行軍有利

部 隊 掌 握 及 行 軍 管 制 ， 對 行 軍

路線、區域與目標容易偵搜，行

軍 速 度 較 高 之 特 性 ， 機 甲 部 隊

之行軍速度平均每小時為 24～

32 公里，一日行程約為 200～

250 公里 3。其行軍隊形之運用

通 常 在 無 空 優 狀 況 下 ， 藉 疏 散

以 減 少 敵 空 中 或 核 子 武 器 攻 擊

之損害，車間距離為 50～ 100

公 尺 之 行 軍 疏 散 隊 形 ， 惟 狀 況

需 要 可 再 加 大 ， 以 獲 得 較 大 的

疏散 4；然晝間行軍較不易祕匿

企 圖 ， 故 易 遭 敵 空 中 偵 察 與 攻

擊之危害。  

(二 )夜間行軍：夜間行軍可避

免晝間炎熱，使行軍較為舒適，

降 低 敵 偵 搜 效 能 及 空 中 攻 擊 之

危 害 等 特 性 ； 然 夜 間 行 軍 有 掌

握 與 搜 索 困 難 ， 行 軍 速 度 降 低

之缺點，機甲部隊夜間速度，依

能 見 度 與 夜 視 器 材 適 宜 減 緩 ，

實 施 夜 間 行 軍 ， 必 須 有 綿 密 周

詳 之 計 畫 與 準 備 ， 嚴 格 律 定 連

絡、燈火及音響等管制措施 5。

其 行 軍 隊 形 之 運 用 通 常 藉 密 集

2  同 註 1， 頁 2 - 4 - 1 4 0。  
3  同 註 1， 頁 2 - 4 - 1 4 1。  
4  同 註 1， 頁 2 - 4 - 1 5 5。  
5  同 註 1， 頁 2 - 4 - 1 4 9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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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 形 便 於 指 揮 掌 握 ， 夜 間 以 駕

駛 手 能 以 視 前 車 尾 燈 成 兩 條 燈

光為準。  

二、跨越始曉或終昏之行軍  

部 隊 實 施 乘 車 行 軍 ， 遇 到

不同光度 (即跨越晝、夜 )時，必

須 因 應 當 時 狀 況 ， 調 整 適 當 的

行軍隊形 (車隊密度、速率、梯

隊間距離等 )。  

故 當 行 軍 跨 越 始 曉 或 終 昏

時，依行軍規則，將直接影響行

軍速率與密度，改變斜率。當由

晝 間 行 軍 跨 越 終 昏 時 ， 速 率 由

每小時 24~32 公里，減緩至 24

公 里 以 下 適 宜 之 速 度 ， 行 軍 隊

形 由 疏 散 隊 形 改 為 密 集 隊 形 ；

由 夜 間 行 軍 跨 越 始 曉 時 ， 速 率

則 由 適 宜 之 速 度 ， 上 升 調 整 至

每小時 24~32 公里，行軍隊形

由 密 集 隊 形 改 為 疏 散 隊 形 。 故

可 視 狀 況 考 慮 以 不 調 整 行 軍 速

率 及 密 度 ， 保 持 原 態 勢 繼 續 行

軍至抵達目標止。  

三、實施大休息之行軍  

行軍間須保持行軍持續力，

應 於 一 定 時 間 實 施 休 息 ， 使 人

員適時恢復體力、車輛檢查、維

護 及 裝 備 之 調 整 。 約 於 每 日 行

程過半，實施 1~2 小時之大休

息 ， 予 部 隊 適 度 之 給 養 與 用 膳

及休息時間，進入休息地區前，

先 行 派 遣 設 營 隊 負 責 休 息 區 之

偵 察 與 佔 領 ， 通 常 休 息 時 間 愈

久，地區幅員愈大，愈須加強防

空、疏散、掩護及警戒等措施。

機 甲 部 隊 六 小 時 以 下 之 乘 車 行

軍，無須實施大休息 6。  

四、徒車併用梯次之行軍  

(一 )梯次乘車行軍：徒步人員

因 狀 況 需 及 早 到 達 行 軍 目 標 ，

在 受 編 裝 (車 輛 )輸 具 之 限 制 及

缺 乏 足 額 支 援 時 ， 通 常 依 戰 術

任務之緩急，採梯次行軍。  

(二 )徒步與乘車混合行軍：徒

步 與 乘 車 混 合 行 軍 ， 通 常 應 優

先 考 量 使 乘 車 行 軍 不 影 響 徒 步

行軍，一般徒步人員在前行軍，

車隊跟進。  

 

傳統行軍計畫表與行軍圖

解調製方法  

在 調 製 行 軍 計 畫 表 及 行 軍

圖 解 之 前 ， 針 對 行 軍 運 動 相 關

名詞先做定義：時距 (單位：時 )

係 指 以 時 間 表 示 部 隊 運 動 的 距

離，亦即運動部隊的先頭，依規

定 的 速 率 行 經 兩 個 地 點 間 所 需

時間 (如圖 1)；時長 (單位：分 )

係 指 以 時 間 表 示 運 動 部 隊 的 行

軍 長 徑 ， 亦 即 運 動 部 隊 自 先 頭

至後尾 (含隊間距離 )，依規定的

速 率 行 進 通 過 某 一 個 指 定 地 點

間所需時間 (如圖 2)；行軍長徑

(單位：公里 )係指行軍部隊在道

6  同 註 1， 頁 2 - 4 - 1 5 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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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上顯示的長度；時隔 (分鐘 )係

依隊距換算，以時間為單位 (如

圖 3)；密度係指每公里長度內

之車輛數 (如圖 4)7。  

一、傳統行軍數據之換算  

以 傳 統 方 式 調 製 部 隊 行 軍

圖、表，是依據陸軍指揮參謀教

範 基 本 資 料 考 慮 行 軍 單 位 之 車

數、密度、常數及時隔，在律定

上 述 所 有 數 據 後 ， 必 須 經 由 人

工 逐 步 代 入 公 式 計 算 ， 將 所 求

得 數 據 填 入 行 軍 計 畫 表 及 繪 製

成行軍圖解 8。  

部隊之行軍務須綿密計畫，

於 受 命 後 至 出 發 時 間 甚 短 ， 亦

應 力 求 周 密 準 備 ， 行 軍 準 備 之

有 關 細 節 ， 應 納 入 現 行 作 業 程

序 規 定 之 ， 以 節 省 時 間 與 增 加

行 軍 準 備 速 度 ， 尤 其 當 部 隊 接

獲 行 軍 任 務 時 ， 必 須 完 成 繁 瑣

之行軍準備事項。  

因 此 ， 時 間 之 爭 取 益 形 重

7  陸 軍 司 令 部 印 頒 ，《 陸 軍 指 揮 參 謀 組 織 與 作 業 指 揮 基 本 資 料 》 (桃 園 ： 司 令 部 ， 民
國 8 2 年 5 月 1 日 )， 頁 4 - 1 5、 4 - 1 6。  

8  同 註 7， 頁 4 - 3 2、 4 - 3 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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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。可以想像，當部隊在完成所

有 行 軍 準 備 工 作 後 ， 才 發 現 行

軍 方 案 非 為 最 佳 ， 此 時 指 揮 官

欲 更 改 決 心 ， 幕 僚 重 新 調 製 行

軍 計 畫 表 及 繪 製 行 軍 圖 解 ， 必

須 耗 費 相 當 時 間 ， 所 浪 費 的 時

間 是 無 法 避 免 ， 其 相 關 公 式 說

明如表 1、 2、 3、 4 所示。  

二、行軍計畫表與行軍圖解調製  

(一 )行軍計畫表寫作  

旅 行 軍 計 畫 表 為 行 軍 計

畫 (命令 )之主要附件，其中記載

旅各行軍縱 (梯 )隊之行軍目標、

行軍路線、行軍速度、到達與通

過 各 行 軍 管 制 點 之 時 間 及 其 他

有關行軍規定事項 10。行軍計畫  

9  同 註 7， 頁 4 - 3 2、 4 - 3 3。  
1 0  陸 軍 司 令 部 印 頒 ，《 裝 甲 (機 步 )旅 作 戰 教 則 》 (桃 園 ： 司 令 部 ， 民 國 11 2 年 11 月

3 0 日 )， 頁 2 - 4 - 1 4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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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上 記 載 資 料 適 當 與 確

實 ， 才 能 產 生 簡 明 而 完 備 之 命

令，主要記載運動部隊的行軍編

組、指揮官、徒步人數、車數、

行軍道路、行軍速率、部隊位置、

行軍長徑、時長、通過道路要點

之有關資料。其作為要領係依據

行軍計畫中有關指示，作必要之

時、空計算，與自行軍圖解中量

取 所 要 數 據 資 料 完 成 。 可 供 部

隊 行 軍 時 對 交 通 管 制 、 公 路 調

節等方面之主要依據。  

行軍計畫表各項資料，係

根 據 行 軍 圖 解 轉 變 而 成 ， 所 記

述有關事項與規定，為轉 (令 )知

下 屬 最 為 簡 便 之 方 法 。 所 屬 各

行 軍 單 位 獲 知 行 軍 計 畫 表 各 項

資料後，應確遵規定實施作業，

其 作 為 步 驟 11 (如 表 5)及 範 例

(如表 6)所示。  

(二 )行軍圖解調製：行軍圖解

又 稱 道 路 運 動 圖 ， 乃 行 軍 時 空

圖 解 ， 為 參 謀 作 業 階 段 藉 簡 易

圖 解 資 料 ， 推 算 各 行 軍 部 隊 於

時 間 與 空 間 之 相 互 關 係 ， 以 利

計 畫 作 為 與 行 軍 管 制 ； 當 道 路

運 動 受 限 制 、 行 軍 間 需 改 變 速

度 或 採 徒 車 交 替 行 軍 時 ， 可 運

用圖解迅速求取解決方案 1 2，

其 作 為 步 驟 1 3 (如 表 7)及 範 例

(如圖 5)所示。  

三 、 以 逆 序 式 行 軍 計 畫 圖 、

表 之 調 製  

(一 )行軍圖解作為要領  

1.先 完 成 行 軍 表 附 表 運 動

管制欄以外的所有資料。  

2.依 方 格 計 算 紙 與 行 軍 里

程、時間設定相對應之比例。  

3.註記里程、時間、特定註

記，如始曉、終昏等。  

4.決定出發時間、出發點。 

5.訂定 A 點至 B 點之斜率

(應為 24km/hr 或 32km/hr )。  

1 1  曹 以 招 ， 白 紙 戰 術 行 軍 宿 營 遭 遇 戰 ， 國 防 大 學 陸 軍 指 揮 參 謀 學 院 1 0 5 年 度 授 課
資 料 ， 西 元 2 0 1 5 年 1 0 月 。  

1 2  同 註 1 0， 頁 2 - 3 - 3 8。  
1 3  同 註 1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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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連接 AB 點，此點為前衛

梯隊隊頭線。  

7.從 A 點時間加前衛梯隊

時長 7 分鐘，確定 C 點。  

8.從 C 點繪一時速 24Km/h

之 斜 線 至 行 軍 終 點 ， 或 繪 一 與

AB 線平行之斜線，與終點連接

處即為 D 點。 (不考慮跨越光度

之速度變換 )  

9.圖 解 之 各 梯 隊 均 按 上 述

要領繪製。  

10.繪成各梯隊圖形後，加

註梯隊別、註記時長、管制點時

間及圖名即完成。  

以 上 之 作 為 要 領 可 簡 化 為

五個步驟如表 8。  

(二 )行軍計畫表作為要領：從

圖 解 中 查 出 各 梯 隊 抵 達 及 通 過

SP 及各 CKP、 RP 之時間填入

行軍計畫表格內，即為所求。  

(三 )行軍圖解之檢查  

1.圖 解 表 達 是 一 個 完 整 的

行軍縱隊圖示。圖上有時間、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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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、速率、出發、管制及終點等。 

2.圖 上 不 應 有 任 一 曲 線 與

其 它 梯 隊 曲 線 交 叉 ， 若 有 交 叉

表 示 一 定 有 錯 ， 應 再 檢 查 斜 率

及設定之出發時間等。  

3.圖 解 所 設 定 的 時 間 及 里

程比例，會因每 0.1cm 方格所

表 示 的 比 值 而 有 誤 差 ， 通 常 繪

圖是正確的，沒有四捨五入；但

判 讀 時 無 法 讀 出 半 格 的 讀 數 ，

此 0.1cm 方格之誤差極小，應

視為正確。  

4.圖解完成後，檢查時長及

斜 率 無 誤 ， 即 應 確 信 判 讀 所 獲

之數據。為求慎重，判讀時可由

隊 頭 出 發 時 間 加 時 長 ， 與 隊 尾

應 通 過 判 讀 時 間 核 對 ， 通 常 應

為相符，若相差在 1 分鐘內即

為 正 確 ， 原 因 在 於 圖 解 沒 有 四

捨五入。  

因此，以人工計算所調製、

繪製行軍計畫表、行軍圖解，雖然

公式簡單易懂，但其計算程序繁

雜，其產生問題如下：  

1.計算程序繁雜，容易造成

計 算 誤 差 與 錯 誤 ， 且 每 一 數 據

皆 有 其 直 接 關 聯 ， 若 上 一 個 數

據 經 計 算 錯 誤 後 ， 則 往 後 之 數

據可能失之毫釐，差之千里。  

2.耗費時間較長，無法儘早

頒 布 計 畫 (命 令 )供 各 部 隊 行 軍

準備。  

3.指揮官下達決心、宣示作

戰 構 想 後 ， 再 由 參 三 調 製 行 軍

計畫表、行軍圖解，然所求出的

數 據 結 果 是 未 經 量 化 之 行 動 方

案 ， 其 中 參 雜 許 多 經 驗 及 主 觀

判斷。  

 

系統方程式之建構  

本 研 究 使 用 設 計 軟 體 為 美

國 微 軟 公 司 開 發 之 Visual  

Studio Visual  Basic 程式語言

1 4 實施本研究應用程式 設計開

發，並於 .NFT Framework 1 5 架

構下提供 Visual  Studio 一個安

全 性 高 且 整 合 性 強 工 作 環 境 ，

可供使用者便利操作環境。  

一、以 Visual  Basic 軟體建立

模式  

探 討 以 Visual  Studio  

Visual  Bas ic ( 以 下 簡 稱 為

V.B)2015 軟體工具實施系統程

式設計，如圖 6、 7。  

以 V.B 軟體設計之計算系

統結合 Window 系統之操作，故

1 4  李 馨，《 從 零 開 始 學 V i s u a l  B a s i c  程 式 設 計 2 0 1 3》 (臺 北： 博 碩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
司 ， 西 元 2 0 1 5 年 11 月 1 9 日 )。  

1 5  . N F T  F r a m e w o r k， 美 國 微 軟 公 司 簡 介 h t t p s : / / zh . w i k i p e d i a . o r g / w i k i / .， 檢 索 日
期 ： 西 元 2 0 2 4 年 4 月 2 9 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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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用 者 接 受 度 較 高 ， 而 且 具 操

作 容 易 之 特 性 ， 經 由 輸 入 行 軍

必要之初始資料 (如各管制點間

距、各行軍梯隊之車數等 )於行

軍計算系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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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軍計算程式碼公式說明  

本 程 式 所 運 用 之 行 軍 計

算 公 式，均 運 用 於 系 統 程 式 碼

中；其 中 針 對 日 出 方 程 式 運 用

於 系 統 中，可 提 供 使 用 者 快 速

判 斷 行 軍 當 日 終 昏 始 曉 時 間，

可 為 行 軍 日 夜 間 速 率 轉 換 之

依 據 。  

地球自轉的角速度是 15°/

小時，因此 ω0 /15 °給了日出時

間 與 當 地 正 午 之 前 相 隔 的 小 時

數 ， 或 是 日 落 時 間 與 當 地 正 午

之 後 相 隔 的 小 時 數 。 當 地 正 午

這 個 專 有 名 詞 (術 語 )在 這 裡 的

含 意 是 太 陽 精 確 的 位 於 正 南

方 、 正 北 方 或 正 頭 頂 上 位 置 的

時刻 1 6。  

在 國 際 的 協 定 上 ， 當 在 赤

道 時 ø 值 是 0，在 北 半 球 是 正

值，而 南 半 球 是 負 值。當 春 分

或 秋 分，太 陽 正 好 在 赤 道 上 空

時δ是 0，在 北 半 球 夏 天 是 正

值 ， 而 北 半 球 冬 天 是 負 值 。  

需 注 意 上 面 方 程 式 只 適

用 於 有 日 出 和 日 落 的 地 區，也

就 是 在 北 半 球 夏 天 時 -90°+δ

<ø<90°-δ 和 在 北 半 球 冬 天 -

90°-δ <ø<90°+δ 地區，在這

緯度範圍之外地區，不是 24 小

時白天的永晝，就是 24 小時夜

晚 的 永 夜 。 日 出 和 日 落 計 算 公

式如下。  

本 系 統 設 定 其 台 北 首 都 之

經 緯 度 為 基 準 ， 使 用 者 選 定 日

期 後 之 終 昏 始 曉 時 間 ， 都 將 為

台 北 時 間 ， 經 計 算 和 對 南 部 地

區時間比較，其誤差僅達 4 分

鐘 內 ， 將 不 影 響 日 夜 間 變 換 速

率之行軍數據。  

綜 合 以 上 公 式 依 序 於 V. B

軟 體 程 式 中 實 施 撰 寫 程 式 碼

如 下 ：  

(一 )行 軍 隊 形 運 用 公 式 寫

入 程 式 碼 ， 讓 行 軍 時 間 能 自 行

判斷日夜間變換，如圖 8、 9。  

(二 )行軍密度程式碼，讓每

公 里 所 需 車 輛 密 度 自 行 進 行 判

斷，如圖 10。  

(三 )行 軍 縱 隊 車 輛 長 徑 程

式 碼 ， 可 使 輸 入 縱 隊 車 輛 數

後，自 行 進 行 判 斷 車 隊 長 徑 ，

如 圖 11。  

1 6  太 陽 能 追 日 系 統 之 研 究 :第 一 篇 :公 式 的 準 確 性 ， 林 俊 銘 ， 崑 山 科 技 大 學 電 機 系 。 
1 7  日 出 方 程 式 ， 美 國 微 軟 公 司 簡 介 h t t p s : / / z h . w i k i p e d i a . o r g / w i k i /， 檢 索 日 期 ：

西 元 2 0 2 4 年 4 月 2 9 日 。  
1 8  儒 略 日 ， 美 國 微 軟 公 司 簡 介 h t t p s : / / zh . w i k i p e d i a . o r g / w i k i /， 檢 索 日 期 ： 西 元

2 0 2 4 年 4 月 2 9 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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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行 軍 縱 隊 車 輛 通 過 管

制 點 時 長 程 式 碼 ， 可 自 行 判 斷

車 隊 通 過 各 管 制 點 之 時 長 ， 如

圖 12。  

(五 )行軍速度程式碼，可判

斷 車 隊 速 度 後 計 算 行 軍 圖 解 斜

率，如圖 13。  

三、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 

(一 ) 程 式 頁 面 相 同 以 V.B

設 計 之 國 軍 部 隊 行 軍 計 算 系 統

操作介面平台，如圖 14、 15。  

執 行 行 軍 圖 解 表 計 算 系

統 程 式 ， 於 螢 幕 出 現 計 算 系 統

對話方塊，若選擇「開始」，則

更 換 為 初 始 資 料 輸 入 對 話 方

塊，若選擇「關閉」，則結束計

算系統之對話方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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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輸入資料操作說明  

1.單 位 及 行 軍 速 度 參 數 部

分 (如圖 16)，可分為行軍描述、

單 位 、 行 軍 速 度 參 數 、 縱 隊 區

分、行軍隊形、出發時間、日期、

行 軍 速 率 及 終 昏 始 曉 ； 其 中 下

拉式選單計有：縱隊區分為「中

央縱隊、左縱隊及右縱隊」，隊

形 區 分 為 「 密 集 隊 形 、 疏 散 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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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、滲透隊形及自訂隊形」等。 

2.距離設定部份 (如圖 17)

可分為行軍地點區分「出發點、

管制點及分進點」、管制點間距

(距離單位 )、部隊往返梯次數、

累進距離、日間時距、夜間時距

之說明。  

3.梯隊車輛數設定輸入 (如

圖 18)可分為梯隊指揮官、徒步

人數及車輛數。  

(三 )資料輸出端說明  

綜上資料輸入後，即按下

確 定 鍵 後 ， 可 自 行 運 算 其 計 算

成 果 顯 示 出 部 隊 行 軍 長 徑 、 部

隊 行 軍 時 長 、 各 部 隊 行 經 管 制

點 時 間 及 離 開 管 制 點 時 間 ， 如

圖 19 所示。  

(四 )產製檔案說明  

本系統運算可產製「行軍

計畫表」及「行軍圖解」EXCEL

格 式 之 圖 表 檔 案 ， 可 提 供 使 用

者修正及使用，如圖 20、 21、

2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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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發現與建議  

一、研究發現  

傳 統 人 工 計 算 方 式 與 電 算

機 計 算 方 式 做 比 較 ， 相 關 發 現

說明如下：  

(一 )快速計算反覆驗證  

實 際 作 業 傳 統 人 工 需 花

費計算 120 分鐘內，仍無法完

成 行 軍 圖 表 ， 且 計 算 過 程 會 有

計 算 錯 誤 、 公 式 帶 入 錯 誤 等 情

事 發 生 ， 也 需 要 使 用 繪 圖 工 具

及 繪 畫 技 巧 熟 練 度 ， 然 本 程 式

細 算 系 統 同 樣 時 間 內 ， 約 可 完

成 50 次之模擬計算產出計畫表

及圖解，大量縮短作業時間，並

減 少 繪 圖 錯 誤 所 使 用 之 紙 張 及

人力作業資源。  

(二 )作業素養精確計算  

人 工 計 算 若 參 謀 素 養 不

足，將嚴重影響作業效率，容易

計算錯誤及 填 錯 表 格，且 人 工

因 素 及 環 境 影 響 較 多 ， 驗 算

錯 誤 率 相 對 提 高 ， 若 能 以 電

腦 程 式 實 行 運 算 提 高 精 確

度，提 供 指 揮 官 及 參 謀 判 斷，

使 判 斷 具 有 量 化 參 考 價 值 ，

可 減 少 指 揮 官 決 心 下 達 判 斷

的 時 間 ， 且 不 致 產 生 填 錯 表

格 之 失 誤 ， 減少計算時間，就

實施分析及比較、作業時間、指

參程序及精確效果敍述如表 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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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議  

(一 )部隊行軍管制計算繁雜，

由 本 研 究 拋 磚 引 玉 ， 將 其 計 算

工 具 納 入 兵 科 學 校 教 育 中 ， 減

輕 教 官 與 學 生 於 課 程 中 計 算 之

時間，可減少筆墨紙張之浪費，

亦 可 多 次 驗 正 計 算 ， 且 本 系 統

具有易學，操作簡單之優點，俾

達 節 約 時 間 、 環 保 及 數 據 之 正

確性。  

(二 )本 系 統 因 版 面 不 足 及 研

究 時 間 太 短 ， 未 將 行 軍 受 命 後

判 斷 出 發 時 間 運 算 方 式 、 徒 步

行 軍 及 行 政 車 輛 車 速 寫 入 ， 未

來 納 入 後 ， 除 了 戰 時 可 行 軍 計

算 外 ， 平 時 也 可 將 行 政 車 輛 納

入 計 算 管 理 ， 利 於 車 輛 派 車 調

度使用。  

(三 )為使未來指揮數位化、科

技化、共 享 化，可 將 原 本 電 腦

作 業 計 算 系 統，改 為 攜 帶 型 電

子 產 品 A P P 程 式 ， 並 結 合

G OO G L E M A P、 PA PA G O 導

航 軟 體，或 國 軍 電 子 圖 資、天

氣、道 路 塞 堵 車 實 況 等，提 供

指 揮 官 可 隨 身 攜 帶 下 達 指 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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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 一 分 享 行 軍 任 務 中 各 項 命 令

與指示，降低戰場風險，已掌握

戰機。  

部 隊 運 動 是 為 創 造 有 利 作

戰 態 勢 ， 若 能 有 效 計 算 部 隊 機

動 時 間 管 制 ， 必 能 減 少 部 隊 相

當 之 危 害 ； 本 系 統 可 提 供 作 戰

部 門 有 效 快 速 之 行 軍 數 據 運 算

及輸出，並解決行軍圖、表製作

步 驟 之 繁 瑣 ， 明 顯 提 升 參 謀 作

業 的 速 度 及 便 利 性 ， 同 時 因 計

算 系 統 作 業 時 間 短 ， 可 反 覆 模

擬，經分析、比較，較易獲得有

利 之 行 動 方 案 與 行 軍 管 制 措

施 ， 提 供 指 揮 官 快 速 有 效 之 參

考依據。  


